附件
2022年度钦州市财政局预算编审中心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基本情况
钦州市财政局预算编审中心2022年年初收入总预算96.91万元，收入总计110.32万元，财政拨款收入110.3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10.3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04.82万元，项目支出5.5万元。上年结转和结余0.79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我中心对2022年预算项目支出的1个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并在一体化系统上进行报送。

我中心严格执行年初部门预算的安排，全面了解项目管理制度和流程、资金使用情况，在收集和审核项目资料的基础上，制定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最后根据标准和资料依据，进行了分析，得出评价结论。
自评结果及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中心作为二层单位无需单独开展整体支出绩效自评。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本中心对1个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涉及资金总额5.5万元。从评价情况来看，资金支出符合财政安排,自评工作中未发现违规使用项目资金情况。项目自评得分情况如下：预算编审业务经费，自评得分：91.77分，自评等次：一等，工作成效：主要用于预算编审工作支出，印刷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指南等方面，通过编制市本级部门预算编制指南，指导部门开展部门预算编制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在预算编制的准确性上下功夫，通过积极组织、认真论证、确保做实预算。
自评发现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自评存在的问题。评价结果运用不够。虽然对项目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工作，但将绩效评价的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部门预算或改进财政支出管理的参考依据做得还不够到位。

整改措施。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提升中心人员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充分结合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的结果进行预算编制。
自评工作建议

充分运用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预算编制参考，对指标完成好的工作要在下一年度继续安排预算，对未完成的指标要深入剖析原因，找出症结，在下一年改进。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自评结果拟应用情况。

自评结果反映我中心当年部分工作的完成情况，并将绩效自评结果作为下一年的预算安排提供参考依据，切实提升部门预算绩效管理水平。
（二）自评结果拟公开情况。根据文件要求，自评结果随部门决算公开同步在网站上进行公开。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附表：项目自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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